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9號

原      告  經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冬香  

訴訟代理人  李律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晏瑄律師

被      告  傅梅英  

訴訟代理人  張佳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七十一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

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應將車牌號碼000-0000及000-000之車輛返還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如原告以新臺幣二十四萬元為被告預供擔保，

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2日召開董事會前為原告公

司負責人。然被告於擔任負責人期間，竟未經董事會決議，

假藉薪資之名目，由原告帳戶內轉帳新臺幣（下同）51萬元

至被告名下之帳戶，另於113年1月25日以原告名義簽發20萬

元之支票予其配偶張金樓，並已兌現完畢。原告上開行為顯

已違反負責人應忠實質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並已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照委任契約、侵權行為及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擇一判決。另車牌號碼000-00

0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

　　，供負責人或員工所使用，被告現已非原告之負責人，自應

將系爭車輛予以歸還，然被告對此均置之不理，就此部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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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起訴狀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470

請求被告交還系爭車輛。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被告應將系爭車輛交還原告。㈢第一項聲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答辯理由：

　㈠71萬元部分：其中51萬元款項為包含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

金，且被告當時為公司負責人，依建築法對於簽證案件需負

終身法律責任，原告於111年業績成長至885萬元，被告需承

擔之法律風險隨之增加，報酬及包含風險承擔對價。餘20萬

元為顧問報酬，張金樓為原告實質管理人，此20萬元為其提

供專業經營及諮詢之顧問對價。原告現在負責人擔任董事逾

20年，對此發放標準知之甚詳且從未反對，現擔任原告負責

人後卻翻臉指謫已屬權利濫用，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縱使原

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71萬元，然被告就投保薪資及實際受領

薪資有3,901,400元之落差，被告自得向原告主張抵銷，經

抵銷後，原告已無任何債權存在。

　㈡系爭車輛部分：被告已於113年2月6日匯款5萬元購買000-00

0號車輛，自屬有權占有；000-0000號車輛正在辦理過戶，

兩台車都在汽車保養廠。

三、

　㈠71萬元部分：　　

　①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

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定有明文。足認公司與董

事間為委任契約關係。次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所生之

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

法第535、544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

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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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

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參照）。此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應包括公司負責人知悉並遵守法令規定之守法義務（同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參照）。

　②被告於113年6月12日前為原告負責人，原告於被告擔任負責

人期間之113年2月5日轉帳51萬元至被告之台灣銀行帳戶（

　　戶名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及開立20萬元之支票予

被告之配偶張金樓，兩造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然

原告主張上開金額發放均未經董事會之同意，被告辯稱51萬

元部分為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金，為被告於該年度提供管

理勞務之對價性給付，20萬元支票為支付張金樓長期擔任經

營管理諮詢顧問之對價。依照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

被告舉證證明對其有利之事實，然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帳戶存

摺明細可知（卷第263-268頁，提出之時間區間為110年12月

至113年10月），原告每月薪資、薪資轉帳之金額各約為1萬

元，僅有於113年2月5日有51萬元以薪資轉帳之名目轉入系

爭帳戶，除此之外於被告提出之存摺明細區間均無此種匯款

紀錄，自難認係年度常態薪資及年度獎金。被告亦未提出張

金樓任職原告顧問或為原告實質管理人之相關舉證，復為原

告所否認，被告不能舉證以實其說，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董事

會決議發放51萬元薪資、年終獎金及20萬元之顧問費，對公

司已造成損害，得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

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系爭車輛部分

　①按稱使用借貸者，乃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無償貸予他

方使用，他方於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借用人應於契約

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者，應於依借貸之

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民法第464、47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

　②上開車輛均為原告所有，現由被告占有中，兩造對此並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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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然被告辯稱000-000號車輛，已以5萬元向原告購買，並

提出113年2月6日張金樓匯款5萬元之單據為證（卷第175頁

　　）。然該匯款單僅得證明張金樓有匯款5萬元予原告，無從

證明匯款之原因為何；又被告主張其已向原告購買000-000

號車輛，係就其繼續占有該車輛具有合法權源之有利事實所

為抗辯，自應由被告就該對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

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至000-000號車輛，被告亦

未提出合法占有之相關證明，原告既已以起訴狀做為終止使

用借貸之意思表示，被告不能證明其有合法占有該車之權源

　　，原告得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還上開車輛即屬有據。

　㈢被告抵銷抗辯部分

　　被告又辯稱原告長期積欠薪資3,901,400元，被告自得以此

薪資債權抵銷71萬元云云。然被告雖提出健保個人投退保資

料為證，然投保薪資僅為申報基準，尚非當然等同於實際約

定薪資。況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與原告

間約定之薪資為何、原告有積欠之事實存在，其抵銷抗辯，

難認有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

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1

月22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卷第45頁）。是原

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年息5%計算遲延利息，即屬

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被

告給付71萬元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回上開車輛，均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

被告得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以資衡平，爰各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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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

與攻防方法，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

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施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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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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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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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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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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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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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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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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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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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9號
原      告  經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冬香  
訴訟代理人  李律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晏瑄律師
被      告  傅梅英  
訴訟代理人  張佳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七十一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將車牌號碼000-0000及000-000之車輛返還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如原告以新臺幣二十四萬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2日召開董事會前為原告公司負責人。然被告於擔任負責人期間，竟未經董事會決議，假藉薪資之名目，由原告帳戶內轉帳新臺幣（下同）51萬元至被告名下之帳戶，另於113年1月25日以原告名義簽發20萬元之支票予其配偶張金樓，並已兌現完畢。原告上開行為顯已違反負責人應忠實質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已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照委任契約、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擇一判決。另車牌號碼000-000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
　　，供負責人或員工所使用，被告現已非原告之負責人，自應將系爭車輛予以歸還，然被告對此均置之不理，就此部分原告以起訴狀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470請求被告交還系爭車輛。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將系爭車輛交還原告。㈢第一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答辯理由：
　㈠71萬元部分：其中51萬元款項為包含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金，且被告當時為公司負責人，依建築法對於簽證案件需負終身法律責任，原告於111年業績成長至885萬元，被告需承擔之法律風險隨之增加，報酬及包含風險承擔對價。餘20萬元為顧問報酬，張金樓為原告實質管理人，此20萬元為其提供專業經營及諮詢之顧問對價。原告現在負責人擔任董事逾20年，對此發放標準知之甚詳且從未反對，現擔任原告負責人後卻翻臉指謫已屬權利濫用，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縱使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71萬元，然被告就投保薪資及實際受領薪資有3,901,400元之落差，被告自得向原告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已無任何債權存在。
　㈡系爭車輛部分：被告已於113年2月6日匯款5萬元購買000-000號車輛，自屬有權占有；000-0000號車輛正在辦理過戶，兩台車都在汽車保養廠。
三、
　㈠71萬元部分：　　
　①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定有明文。足認公司與董事間為委任契約關係。次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35、544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參照）。此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包括公司負責人知悉並遵守法令規定之守法義務（同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參照）。
　②被告於113年6月12日前為原告負責人，原告於被告擔任負責人期間之113年2月5日轉帳51萬元至被告之台灣銀行帳戶（
　　戶名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及開立20萬元之支票予被告之配偶張金樓，兩造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然原告主張上開金額發放均未經董事會之同意，被告辯稱51萬元部分為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金，為被告於該年度提供管理勞務之對價性給付，20萬元支票為支付張金樓長期擔任經營管理諮詢顧問之對價。依照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被告舉證證明對其有利之事實，然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帳戶存摺明細可知（卷第263-268頁，提出之時間區間為110年12月至113年10月），原告每月薪資、薪資轉帳之金額各約為1萬元，僅有於113年2月5日有51萬元以薪資轉帳之名目轉入系爭帳戶，除此之外於被告提出之存摺明細區間均無此種匯款紀錄，自難認係年度常態薪資及年度獎金。被告亦未提出張金樓任職原告顧問或為原告實質管理人之相關舉證，復為原告所否認，被告不能舉證以實其說，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董事會決議發放51萬元薪資、年終獎金及20萬元之顧問費，對公司已造成損害，得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系爭車輛部分
　①按稱使用借貸者，乃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無償貸予他方使用，他方於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借用人應於契約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者，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民法第464、47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②上開車輛均為原告所有，現由被告占有中，兩造對此並不爭執，然被告辯稱000-000號車輛，已以5萬元向原告購買，並提出113年2月6日張金樓匯款5萬元之單據為證（卷第175頁
　　）。然該匯款單僅得證明張金樓有匯款5萬元予原告，無從證明匯款之原因為何；又被告主張其已向原告購買000-000號車輛，係就其繼續占有該車輛具有合法權源之有利事實所為抗辯，自應由被告就該對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至000-000號車輛，被告亦未提出合法占有之相關證明，原告既已以起訴狀做為終止使用借貸之意思表示，被告不能證明其有合法占有該車之權源
　　，原告得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還上開車輛即屬有據。
　㈢被告抵銷抗辯部分
　　被告又辯稱原告長期積欠薪資3,901,400元，被告自得以此薪資債權抵銷71萬元云云。然被告雖提出健保個人投退保資料為證，然投保薪資僅為申報基準，尚非當然等同於實際約定薪資。況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與原告間約定之薪資為何、原告有積欠之事實存在，其抵銷抗辯，難認有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1月22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卷第45頁）。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年息5%計算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給付71萬元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回上開車輛，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得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以資衡平，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施依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9號

原      告  經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冬香  

訴訟代理人  李律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晏瑄律師

被      告  傅梅英  

訴訟代理人  張佳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七十一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

    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二、被告應將車牌號碼000-0000及000-000之車輛返還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如原告以新臺幣二十四萬元為被告預供擔保，

    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2日召開董事會前為原告公

    司負責人。然被告於擔任負責人期間，竟未經董事會決議，

    假藉薪資之名目，由原告帳戶內轉帳新臺幣（下同）51萬元

    至被告名下之帳戶，另於113年1月25日以原告名義簽發20萬

    元之支票予其配偶張金樓，並已兌現完畢。原告上開行為顯

    已違反負責人應忠實質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並已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照委任契約、侵權行為及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擇一判決。另車牌號碼000-00

    0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

　　，供負責人或員工所使用，被告現已非原告之負責人，自應

    將系爭車輛予以歸還，然被告對此均置之不理，就此部分原

    告以起訴狀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470

    請求被告交還系爭車輛。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被告應將系爭車輛交還原告。㈢第一項聲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答辯理由：

　㈠71萬元部分：其中51萬元款項為包含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

    金，且被告當時為公司負責人，依建築法對於簽證案件需負

    終身法律責任，原告於111年業績成長至885萬元，被告需承

    擔之法律風險隨之增加，報酬及包含風險承擔對價。餘20萬

    元為顧問報酬，張金樓為原告實質管理人，此20萬元為其提

    供專業經營及諮詢之顧問對價。原告現在負責人擔任董事逾

    20年，對此發放標準知之甚詳且從未反對，現擔任原告負責

    人後卻翻臉指謫已屬權利濫用，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縱使原

    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71萬元，然被告就投保薪資及實際受領

    薪資有3,901,400元之落差，被告自得向原告主張抵銷，經

    抵銷後，原告已無任何債權存在。

　㈡系爭車輛部分：被告已於113年2月6日匯款5萬元購買000-000

    號車輛，自屬有權占有；000-0000號車輛正在辦理過戶，兩

    台車都在汽車保養廠。

三、

　㈠71萬元部分：　　

　①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

    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定有明文。足認公司與董

    事間為委任契約關係。次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所生之

    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

    法第535、544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

    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

    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

    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參照）。此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應包括公司負責人知悉並遵守法令規定之守法義務（同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參照）。

　②被告於113年6月12日前為原告負責人，原告於被告擔任負責

    人期間之113年2月5日轉帳51萬元至被告之台灣銀行帳戶（

　　戶名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及開立20萬元之支票予

    被告之配偶張金樓，兩造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然

    原告主張上開金額發放均未經董事會之同意，被告辯稱51萬

    元部分為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金，為被告於該年度提供管

    理勞務之對價性給付，20萬元支票為支付張金樓長期擔任經

    營管理諮詢顧問之對價。依照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

    被告舉證證明對其有利之事實，然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帳戶存

    摺明細可知（卷第263-268頁，提出之時間區間為110年12月

    至113年10月），原告每月薪資、薪資轉帳之金額各約為1萬

    元，僅有於113年2月5日有51萬元以薪資轉帳之名目轉入系

    爭帳戶，除此之外於被告提出之存摺明細區間均無此種匯款

    紀錄，自難認係年度常態薪資及年度獎金。被告亦未提出張

    金樓任職原告顧問或為原告實質管理人之相關舉證，復為原

    告所否認，被告不能舉證以實其說，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董事

    會決議發放51萬元薪資、年終獎金及20萬元之顧問費，對公

    司已造成損害，得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

    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系爭車輛部分

　①按稱使用借貸者，乃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無償貸予他

    方使用，他方於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借用人應於契約

    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者，應於依借貸之

    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民法第464、47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

　②上開車輛均為原告所有，現由被告占有中，兩造對此並不爭

    執，然被告辯稱000-000號車輛，已以5萬元向原告購買，並

    提出113年2月6日張金樓匯款5萬元之單據為證（卷第175頁

　　）。然該匯款單僅得證明張金樓有匯款5萬元予原告，無從

    證明匯款之原因為何；又被告主張其已向原告購買000-000

    號車輛，係就其繼續占有該車輛具有合法權源之有利事實所

    為抗辯，自應由被告就該對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

    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至000-000號車輛，被告亦

    未提出合法占有之相關證明，原告既已以起訴狀做為終止使

    用借貸之意思表示，被告不能證明其有合法占有該車之權源

　　，原告得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還上開車輛即屬有據。

　㈢被告抵銷抗辯部分

　　被告又辯稱原告長期積欠薪資3,901,400元，被告自得以此

    薪資債權抵銷71萬元云云。然被告雖提出健保個人投退保資

    料為證，然投保薪資僅為申報基準，尚非當然等同於實際約

    定薪資。況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與原告

    間約定之薪資為何、原告有積欠之事實存在，其抵銷抗辯，

    難認有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

    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1

    月22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卷第45頁）。是原

    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年息5%計算遲延利息，即屬

    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被

    告給付71萬元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回上開車輛，均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

    被告得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以資衡平，爰各酌定

    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

    與攻防方法，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

    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施依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9號

原      告  經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冬香  

訴訟代理人  李律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晏瑄律師

被      告  傅梅英  

訴訟代理人  張佳琦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七十一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將車牌號碼000-0000及000-000之車輛返還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如原告以新臺幣二十四萬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12日召開董事會前為原告公司負責人。然被告於擔任負責人期間，竟未經董事會決議，假藉薪資之名目，由原告帳戶內轉帳新臺幣（下同）51萬元至被告名下之帳戶，另於113年1月25日以原告名義簽發20萬元之支票予其配偶張金樓，並已兌現完畢。原告上開行為顯已違反負責人應忠實質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已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照委任契約、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本院擇一判決。另車牌號碼000-000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

　　，供負責人或員工所使用，被告現已非原告之負責人，自應將系爭車輛予以歸還，然被告對此均置之不理，就此部分原告以起訴狀終止使用借貸關係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470請求被告交還系爭車輛。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1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將系爭車輛交還原告。㈢第一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答辯理由：

　㈠71萬元部分：其中51萬元款項為包含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金，且被告當時為公司負責人，依建築法對於簽證案件需負終身法律責任，原告於111年業績成長至885萬元，被告需承擔之法律風險隨之增加，報酬及包含風險承擔對價。餘20萬元為顧問報酬，張金樓為原告實質管理人，此20萬元為其提供專業經營及諮詢之顧問對價。原告現在負責人擔任董事逾20年，對此發放標準知之甚詳且從未反對，現擔任原告負責人後卻翻臉指謫已屬權利濫用，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縱使原告得向被告請求返還71萬元，然被告就投保薪資及實際受領薪資有3,901,400元之落差，被告自得向原告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已無任何債權存在。

　㈡系爭車輛部分：被告已於113年2月6日匯款5萬元購買000-000號車輛，自屬有權占有；000-0000號車輛正在辦理過戶，兩台車都在汽車保養廠。

三、

　㈠71萬元部分：　　

　①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公司法第192條第5項定有明文。足認公司與董事間為委任契約關係。次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35、544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參照）。此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包括公司負責人知悉並遵守法令規定之守法義務（同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參照）。

　②被告於113年6月12日前為原告負責人，原告於被告擔任負責人期間之113年2月5日轉帳51萬元至被告之台灣銀行帳戶（

　　戶名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及開立20萬元之支票予被告之配偶張金樓，兩造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然原告主張上開金額發放均未經董事會之同意，被告辯稱51萬元部分為年度常態薪資與年終獎金，為被告於該年度提供管理勞務之對價性給付，20萬元支票為支付張金樓長期擔任經營管理諮詢顧問之對價。依照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被告舉證證明對其有利之事實，然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帳戶存摺明細可知（卷第263-268頁，提出之時間區間為110年12月至113年10月），原告每月薪資、薪資轉帳之金額各約為1萬元，僅有於113年2月5日有51萬元以薪資轉帳之名目轉入系爭帳戶，除此之外於被告提出之存摺明細區間均無此種匯款紀錄，自難認係年度常態薪資及年度獎金。被告亦未提出張金樓任職原告顧問或為原告實質管理人之相關舉證，復為原告所否認，被告不能舉證以實其說，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董事會決議發放51萬元薪資、年終獎金及20萬元之顧問費，對公司已造成損害，得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系爭車輛部分

　①按稱使用借貸者，乃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無償貸予他方使用，他方於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借用人應於契約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者，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民法第464、47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②上開車輛均為原告所有，現由被告占有中，兩造對此並不爭執，然被告辯稱000-000號車輛，已以5萬元向原告購買，並提出113年2月6日張金樓匯款5萬元之單據為證（卷第175頁

　　）。然該匯款單僅得證明張金樓有匯款5萬元予原告，無從證明匯款之原因為何；又被告主張其已向原告購買000-000號車輛，係就其繼續占有該車輛具有合法權源之有利事實所為抗辯，自應由被告就該對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憑採；至000-000號車輛，被告亦未提出合法占有之相關證明，原告既已以起訴狀做為終止使用借貸之意思表示，被告不能證明其有合法占有該車之權源

　　，原告得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還上開車輛即屬有據。

　㈢被告抵銷抗辯部分

　　被告又辯稱原告長期積欠薪資3,901,400元，被告自得以此薪資債權抵銷71萬元云云。然被告雖提出健保個人投退保資料為證，然投保薪資僅為申報基準，尚非當然等同於實際約定薪資。況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與原告間約定之薪資為何、原告有積欠之事實存在，其抵銷抗辯，難認有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1月22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卷第45頁）。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年息5%計算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請求被告給付71萬元及自114年1月23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依民法第470條請求被告返回上開車輛，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得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以資衡平，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施依婷



